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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已完成对安徽邻医快药科技有限公司的投资。 邻医快药通过为零售药店提供一整套集

成化系统解决方案（SaaS软件服务）进行慢病数字化管理，已与超过2万家零售药房门店

达成业务合作，其中包括了甘肃众友（3000家连锁门店）和湖北天济（1000家连锁门店）

等大型药房连锁企业。

公司将充分利用自身的营销网络优势，快速提升已投资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实现

与被投企业的协同效应，同时完成公司产业链升级战略。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9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26,396,974,

447.33

31,290,194,

324.55

32,137,443,

818.90

-17.86%

32,465,273,

591.15

33,758,798,

137.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67,035,

854.72

7,469,056,

190.59

7,469,056,

190.59

1.31%

7,186,492,

673.66

7,186,492,

673.66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9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21,059,718,

896.22

27,203,883,

915.23

27,233,914,

391.79

-22.67%

35,258,509,

453.80

35,262,574,

590.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178,

285.52

261,302,

746.74

261,302,

746.74

-49.80%

-927,802,

405.01

-927,802,

405.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29,425,

703.00

83,153,155.85 83,153,155.85 -375.91%

-1,136,279,

585.96

-1,136,279,

585.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2,952,

611.75

364,539,

132.74

414,955,

826.06

6.75%

2,094,524,

875.02

2,006,945,

376.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0.18 -50.00% -0.62 -0.6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21 0.18 -50.00% -0.62 -0.6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5% 3.56% 3.56% -1.81% -11.77% -11.7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764,538,064.30 6,946,414,694.55 4,924,754,894.70 3,424,011,2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657,820.38 33,898,851.92 9,937,837.37 5,683,775.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68,171,798.57 81,544,183.96 -43,435,027.63 -199,363,06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685,642.80 472,361,374.43 245,711,049.13 -399,805,454.61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

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

末普通

股股东

总数

64,38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3,588

报告期

末表决

权恢复

的优先

股股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

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张仁华 境内自然人 18.14%

272,

968,

159

215,899,544 质押 166,412,687

韩旭 境内自然人 12.46%

187,

491,

897

140,618,923 质押 146,955,474

荆州招商慧泽医

药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5.00%

75,

235,

525

0

江阴毅达高新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2%

30,

441,

184

0

宁波梅山保税港

区红杉贤盛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30,

094,

200

0

长城国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78%

26,

845,

667

0

徐飞 境内自然人 1.01%

15,

123,

600

上海艾动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1%

12,

162,

101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0.78%

11,

701,

613

陈方方 境内自然人 0.70%

10,

546,

3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名股东中，韩旭和张仁华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陈方方通过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10,

546,368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旭

2022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7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瑞康医药”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4月2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2022年4月29日上午在烟台市机场路

32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韩旭先生主持，会议

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有效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1年年度的经营

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1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章

节。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131,178,285.52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031,440,260.36元。

公司拟以截止2021年度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数量的

总股本1,474,312,171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0.09元（含税），按照截至公司年报披露日

的总股本及已回购数量测算，预计派发现金股利13,268,809.54元，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和送红股。 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详见《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经审核，《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的经营

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十、《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2年5月23日下午15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议案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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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

召开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如下。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3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烟台市机场路326号四楼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韩旭先生

6、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疫情期间为减

少人员流动，建议股东以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2022年5月17日下午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9、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一）。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事项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对该列打勾的项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全部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

4.00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6.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4月30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公告。 其中议案6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要求，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

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2年5月19日-2022年5月20日（9:30-11:30,13:00-15:00）

2、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加

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

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

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电子邮件、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采取信函、电子

邮件、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送达公司证券办的截至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15:00。

3、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地点：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办

信函送达地址：烟台市机场路326号 证券办，邮编：264004，信函请注明“瑞康医药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字样。

联系电话：0535-6737695

传真号码：0535-6737695

电子邮箱：stock@realcan.cn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589

2、投票简称：瑞康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5

月23日下午3:00。

7、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8、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5月23日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六、其他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用和交通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秀婷

联系电话：0535-6737695

传真号码：0535-6737695

联系地址：烟台市机场路326号 证券办

3、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提前 20分钟到达会场。

4、网络投票系统异常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时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30日

附件一：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

行使表决权，并授权其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已了解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审议的事项及内容，表决意见如下：

议案编码 议案内容

备注（对该列打

勾的项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代表以下全部议案 √

1.00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

4.00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6.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及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时间：2022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明确每一审议事项的具体指示；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若委托人未对审议事项作具体指示的，则视为股东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投票

表决，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4、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2-028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

2022年4月2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2022年4月29日上午在烟台市机场路326号公司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吴丽艳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审议，会

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本报告全部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根据《证券法》第八十二条，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认

真审核，认为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自律规则的要求，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全体监事签署对年度报告书面确认意见。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内容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2年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内容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的修订，因

此，监事会同意修订公司章程的事项。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131,178,285.52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1,031,440,260.36元。

公司拟以截止2021年12月31日股本1,474,312,171股为基数（总股本扣除回购的股

份）， 以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9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13,268,809.54元。 本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和送红股。

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本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4月30日

（上接B410版）


